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书面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出具的《关于对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15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贵所提出的自查事项逐项进

行了认真落实，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问题 1：“招商财富-瑞丰向阳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瑞丰向

阳 1号”）和“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恒泰华盛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恒泰华盛 1 号”）的资产委托人、投资决策人、运作方式以及你公司作为资产

管理人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答复： 

1、瑞丰向阳 1 号的资产委托人：优先级委托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

销的零售客户）、劣后级委托人（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瑞丰”））。 

瑞丰向阳 1号的投资决策人：北京瑞丰。 

瑞丰向阳 1号的运作方式：公司接受瑞丰向阳 1号投资顾问北京瑞丰的投资

建议书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解禁期满减持股票。 

公司作为瑞丰向阳 1号资产管理人的主要权利为：管理计划财产、获得资产

管理人报酬、监督资产托管人等。 

主要义务为：接受资产委托人和资产托管人的监督、接受瑞丰向阳 1号投资

顾问北京瑞丰的投资建议书，代表资管计划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解禁期满减

持股票等。 

2、恒泰华盛 1号的资产委托人：优先级委托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劣后级委托人（郝丹、房菲菲、黄博昊）。 

恒泰华盛 1号的投资决策人：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

华盛”） 



恒泰华盛 1号的运作方式：公司接受恒泰华盛的投资建议书参与上市公司定

向增发和解禁期满减持股票。 

公司作为恒泰华盛 1号资产管理人的主要权利为：管理计划财产、获得资产

管理人报酬、监督资产托管人等。 

主要义务为：接受资产委托人和资产托管人的监督、接受恒泰华盛 1号投资

顾问恒泰华盛的投资建议书，代表资管计划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和解禁期满减

持股票。 

 

问题 2：你公司将信息披露义务人由“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更正为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原因、依据及合

规性。 

答复：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的权益，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和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

支配表决权的股份。” 

上述管理办法中规定了投资者拥有上市公司的权益包括了未登记在其名下

但该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的股份，基于两个资管计划的投资决策人为北京

瑞丰和恒泰华盛，公司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判断逻辑更正了信息披露义务人信

息。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问题 3：“瑞丰向阳 1 号”和“恒泰华盛 1 号”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大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形。 

答复：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

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

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投资者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应

当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也包括登记在其一致行动人名下的股份。 

  由上，瑞丰向阳 1号和恒泰华盛 1号为公司担任管理人并设置投资顾问的两

个资管计划，并由投资顾问下达投资建议书，进行投资决策，且两个产品的投资

顾问之投资决策完全独立，不存在上述《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的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不构成一致行动人，根据公司的尽职调查，亦未发

现上述两个资管计划投资顾问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此外，公司获

取了北京瑞丰出具的《招商财富-瑞丰向阳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无关联关系承

诺函》，北京瑞丰承诺其与恒泰华盛 1 号、恒泰华盛 1 号的投资顾问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恒泰华盛 1号的劣后级委托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或利害关系。 

综上，我司两个资管计划持有的万润股份比例均小于 5%，两个资管计划由

投资顾问担任投资决策人，且两个资管计划的投资顾问相互独立，不存在构成一

致行动人的情形及其他任何关联关系，因此不构成应适用《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规范的投资主体，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8 日 




